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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》─ 第 6 章

香港警務處的假期管理

撮要

1 .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載 明 公 務 員 可 享 有 的 假 期 。 合 約 僱

員 可 享 有 的 假 期 由 僱 用 部 門 決 定 ， 並 在 其 合 約 中 訂 明 。 審 計 署

最 近 就 政 府 部 門 的 假 期 管 理 進 行 審 查 ， 範 圍 涵 蓋 香 港 警 務 處 (警

務 處 )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和 房 屋 署 。 審 查 結 果 分 別 載 於 兩 份 報

告 ： ( a ) 警 務 處 的 假 期 管 理 (本 撮 要 的 主 題 )； 及 ( b ) 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署 和 房 屋 署 的 假 期 管 理 (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五 號 報 告 書 》 第

5 章 )。

假期管理 系統

2 . 電 腦 系 統 的 限 制 警 務 處 使 用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來 記 錄 各 類

假 期 。 編 排 和 記 錄 紀 律 人 員 值 勤 職 務 的 當 值 表 編 製 系 統 ， 亦 載

列 員 工 的 假 期 資 料 。 由 於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並 不 支 援 電 子 假 期 申

請 ， 以 該 系 統 處 理 假 期 申 請 較 易 出 現 輸 入 錯 誤 ， 導 致 假 期 未 被

記 錄 或 被 錯 誤 記 錄 。 此 外 ，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和 當 值 表 編 製 系 統 是

兩 套 無 界 面 連 接 的 獨 立 系 統 ， 因 此 無 法 就 兩 套 系 統 的 假 期 記 錄

進 行 自 動 核 對 ， 以 識 別 未 經 記 錄 或 錯 誤 記 錄 的 假 期 。 鑑 於 電 腦

系 統 的 限 制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監 察 其 他 管 制 假 期 記 錄

的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識 別 採 取 良 好 管 制 做 法 的 警 察 單 位 ， 宣 揚 這 些

良好做法，並要求其他單位在適當情況下採取這些做法。

3 . 系 統 的 重 新 發 展 警 務 處 已 獲 撥 款 ， 重 新 發 展 假 期 記 錄

系 統 及 當 值 表 編 製 系 統 。 新 系 統 會 提 供 經 改 良 的 功 能 ， 並 可 加

強 對 假 期 記 錄 的 管 制 。 然 而 ， 系 統 重 新 發 展 工 作 出 現 延 誤 。 審

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: (a ) 密 切 監 察 系 統 重 新 發 展 工 作 的 進

度；及 (b ) 從速採取行動，處理任何推行事宜，以防再有延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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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假

4 . 未 經 記 錄 的 假 期 警 務 處 內 部 核 數 科 對 各 警 察 單 位 進 行

實 地 巡 查 期 間 ， 發 現 未 經 記 錄 例 假 的 個 案 。 審 計 署 對 兩 個 被 選

警察單位 (單位 A 及 B) 的審查，發現類似個案，其中部分個案

涉 及 有 多 次 (或 多 天 )未 經 記 錄 例 假 的 人 員 。 審 計 署 的 審 查 亦 發

現 ， 較 早 前 管 方 對 該 兩 個 警 察 單 位 進 行 的 全 面 查 核 ， 走 漏 了 一

些 未 經 記 錄 例 假 的 個 案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: (a ) 要 求 警

察 單 位 針 對 內 部 核 數 科 所 發 現 的 未 經 記 錄 例 假 查 明 有 關 原 因 ，

並 採取有 效行 動，以 防止事 件再 次發生 ； (b ) 特別調 查導 致單位

A 及 B 出現 多宗未經記 錄例假個案的原因 ，並留意涉及有多次

(或 多 天 )未 經 記 錄 例 假 的 人 員 的 個 案 ， 以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

動； ( c ) 考慮更深入查核單位 A 及 B 過往的假期記錄，以確定

是否還有其他須予糾正的個案； (d ) 調查為何單位 A 及 B 的全面

查核未 能發現相關期間內 所有未經記錄的例 假；及 ( e ) 在單位 A

及 B 實 施有 效 的管 制 措施 ，以 確 保妥 善 記錄 所有 人 員放 取 的 例

假。

5 . 每季抽查 單位 A 及 B 每季抽查假期記錄時，都會隨機

選 取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內 的 假 期 記 錄 樣 本 ， 然 後 與 假 期 申 請 表 內 的

假 期 資 料 核 對 。 這 查 核 程 序 無 法 查 找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內 並 無 記 錄

的 假 期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要 求 採 取 類 似 查 核 程 序 的 警

察單位重訂有關程序，以便能找出未經記錄的假期。

病假

6 . 其 間 日 子 根 據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， 在 兩 天 病 假 之

間 ， 而 有 關 人 員 又 無 須 上 班 的 日 子 (例 如 憲 報 公 布 的 公 眾 假 期 、

每 周 休 假 日 或 輪 值 休 假 日 )， 均 應 作 病 假 計 算 。 然 而 ， 審 計 署 發

現 ， 在 十 宗 選 作 審 查 的 個 案 中 ， 有 六 宗 的 其 間 日 子 並 無 在 假 期

記 錄 系 統 內 記 錄 作 病 假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改 善 病 假 程

序 ， 並 設 立 適 當 的 (人 手 或 自 動 化 )管 制 措 施 ， 確 保 其 間 日 子 按

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的規定記錄作病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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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經 常 放 取 病 假 單 位 指 揮 官 須 檢 視 有 關 放 取 病 假 達 到 引

發 點 的 人 員 的 每 月 電 腦 報 告 ， 並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 然 而 ， 審 計 署

發 現 ， 在 十 宗 選 作 審 查 的 個 案 中 ， 有 六 宗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已 就 個

案 採 取 行 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: (a ) 檢 討 該 六 宗 個 案 ，

以 確 定 處 理 引 發 點 機 制 所 揭 發 的 經 常 放 取 病 假 個 案 的 程 序 有 否

不足之處；及 (b ) 根據檢討 結果，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。

分娩假及 進修假期

8 . 延 遲 申 請 分 娩 假 根 據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， 公 務 員 必

須 在 預 產 日 期 前 最 少 三 個 月 申 請 分 娩 假 。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十 宗 分

娩 假 個 案 ， 發 現 有 四 宗 在 申 請 假 期 時 有 所 延 誤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

務 處 處 長 應 採 取 措 施 確 保 其 人 員 根 據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按 時

提交分娩假申請。

9 . 值 勤 表 錯 誤 地 記 錄 分 娩 假 在 其 中 兩 宗 個 案 中 ， 當 值 表

編 製 系 統 內 有 關 人 員 的 值 勤 表 錯 誤 地 記 錄 多 一 天 分 娩 假 ， 而 她

們 在 沒 有 文 件 說 明 原 因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有 關 當 日 並 無 上 班 。 審 計

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調 查 該 兩 宗 個 案 ， 以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

動 ， 包 括 更 正 當 值 表 編 製 系 統 的 記 錄 和 改 善 管 制 值 勤 職 務 記 錄

的措施。

1 0 . 有 需 要 把 考 試 時 間 視 作 進 修 假 期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十 宗 進

修 假 期 個 案 ， 發 現 在 全 部 十 宗 個 案 中 ， 只 有 為 準 備 警 務 處 的 考

試 而 獲 准 放 取 的 進 修 假 期 在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中 記 錄 作 進 修 假 期 ，

考 試 時 間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。 這 個 做 法 可 能 不 符 合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

例 》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指 引 的 規 定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

應 : (a ) 檢 討 現 時 批 准 人 員 無 須 上 班 以 參 加 考 試 的 安 排 ， 以 決 定

應 否 把 考 試 時 間 視 作 進 修 假 期 ， 並 在 假 期 記 錄 系 統 內 作 出 相 應

記 錄；及 (b ) 根 據檢 討結果 ，就 該十宗 個案及 其他 類似個 案採取

適當的糾正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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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有 需 要 調 查 兩 個 半 天 考 試 的 個 案 在 兩 宗 個 案 中 ， 當 值

表 編 製 系 統 內 有 關 人 員 的 值 勤 表 顯 示 ， 雖 然 他 們 只 在 上 午 參 加

考 試 ， 但 他 們 獲 准 全 日 無 須 上 班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調

查 該 兩 宗 個 案 ， 以 查 明 為 何 有 關 人 員 獲 准 全 日 無 須 上 班 以 參 加

半天考試，並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2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


